
四川省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四川

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19〕54 号），创新

监管方式，加强装配式建筑质量安全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四川省建筑管理条例》《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是指建筑的结

构系统由混凝土部件（预制构件）构成的装配式建筑工程。

    第三条  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从事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

的建设和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省装配式混

凝土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第二章 基本规定

   第五条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单位是质量安全责任主体，应建立健全质量安全保证体系，

依法对工程质量安全负责，建设单位负首要责任。



    第六条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原则上应优先采用工程总

承包方式。工程总承包单位对装配式建筑工程质量安全负总责。

    第七条  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应组织本单位相关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以及部品部件装配、灌浆、预埋等作业人员进行专项培

训。部品部件生产单位应根据生产工艺要求，对相关人员进行专

业操作技能的岗前培训。

第八条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项目应建立信息化管理系

统，实现部品部件设计、生产、施工等质量控制全过程的质量责

任可追溯，并鼓励全过程应用建筑信息模型（BIM）。

第三章 质量安全责任

    第九条  建设单位责任

    （一）在工程建设的全过程中对质量安全进行全面管理，并

承担装配式建筑设计、部品部件生产、施工等参建各方之间的综

合管理协调责任。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的项目，工程总承包单位

应加强项目全过程管理。鼓励委托全过程工程咨询单位依照合同

对项目提供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

（二）组织设计、监理、施工单位对部品部件生产单位生产

能力、产品质量进行评估，评估合格后方可选用（通过四川省装

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产质量保障能力评估的企业可不再评估）。

    （三）可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监理单位在部品部件生产单位

进行抽检或驻厂监造，并在监理合同中明确相关责任、义务和费

用。组织设计、监理、施工、部品部件生产单位对首批同类型部



品部件进行验收，形成验收记录，并组织设计、监理、施工单位

在混凝土浇筑之前对现场安装首段进行隐蔽验收，形成验收记录。

    （四）对暂无现行工程建设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的装配式

混凝土结构技术体系，如自愿采用团体标准的，由建设单位自行

组织建设工程技术专家对该工程进行论证，通过后方可使用。。   

     第十条 设计单位责任

（一）按照“结构安全、设计合理、生产施工可行”原则进

行设计，在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明确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结构类型和

部品部件种类、部品部件与现浇结构之间的构造做法等，编制装

配式混凝土建筑设计说明，提出深化设计要求，明确部品部件结

构性能检测要求。

（二）施工图设计文件设计深度应符合《建筑工程设计文件

编制深度规定》以及我省装配式建筑相关技术要求。

（三）当工程设计单位与深化设计单位不一致时，工程设计

单位应核实深化设计与施工图设计文件的符合性，并出具确认意

见书。

（四）提供现场指导服务，协助解决部品部件生产、施工等

环节出现的与设计有关的问题。参与有关结构安全、主要使用功

能质量问题原因分析，并制定相应技术处理方案。

    第十一条  施工单位责任

（一）建立健全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保证体系和



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二）对部品部件施工关键工序编制装配式混凝土建筑专项

施工方案并报监理单位审查，同时根据专项施工方案向施工人员

进行技术交底。

（三）建立健全部品部件施工安装过程质量检验制度，会同

监理单位对进入施工现场的部品部件质量进行验收。当设计文件

有要求时，还应在部品部件进场吊装前做结构性能检验。对装配

式混凝土施工作业进行全过程质量管控，对部品部件连接、吊装、

密封防水等关键工序的施工形成可追溯的文档记录资料或影像

记录资料。对部品部件施工安装过程的隐蔽工程和检验批进行自

检、评定，合格后通知监理单位进行验收。

（四）装配式混凝土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及使用应严格

按照相关标准、规范、规定执行，操作人员须持证上岗，吊装前

应对吊装钢丝绳、吊具、吊装预埋件、吊装的部品部件及拟安装

部位进行安全检查。

（五）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前，应选择有代表性的单元或

样板房进行部品部件验证性安装，并根据验证性安装结果及时调

整施工工艺，完善施工方案，取得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监理单

位同意后方可大面积施工。

第十二条 监理单位责任

（一）依据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图等设计文件和相关规范



标准制定包含装配式混凝土建筑专项内容的监理实施细则。

（二）受委托进行抽检或驻厂监造的，还应按照监理合同约

定编制抽检或驻厂监造方案，并严格实施。

（三）对部品部件的施工安装过程进行监理：

1.核查施工管理人员及安装作业人员培训情况，检查其持证

上岗情况。

2.组织施工单位对进入施工现场的部品部件质量进行验收，

形成验收记录。

3.对部品部件连接、吊装、密封防水等关键工序和关键部位

实施旁站、巡视，形成记录。

4.对装配式施工安装过程的隐蔽工程和检验批以及装配式

混凝土分部分项工程进行质量验收，形成验收意见。

    （四）全面核查施工单位是否按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图等

设计文件和相关规范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专项施工方案进行

施工。对未按要求施工的，应签发监理通知书，责令其限时改正，

并及时向建设单位或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报告。

第四章 部品部件生产质量    

第十三条  部品部件生产单位应保证部品部件生产过程中

的质量安全，并根据《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51231）、

《四川省建筑工业化混凝土预制构件制作、安装及质量验收规程》



（DBJ51/T008）等规范、标准、规定进行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

检验。

第十四条  部品部件生产单位应根据设计要求编制部品部

件生产及运输方案，明确技术质量保障措施，保证部品部件生产

质量。

第十五条  部品部件生产单位应按照现行标准、规范向施工

单位提交钢筋、混凝土、套筒、连接件、预埋件等主要材料的复

检报告，部品部件合格证及设计文件规定的其它质量证明文件，

并配合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对部品部件生产质量检查。

第十六条  部品部件生产单位应建立部品部件生产、质量控

制全过程可追溯的信息化管理和编码标识系统，标识系统满足部

品部件唯一性、溯源性要求。

第十七条  法律法规对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产质量和生

产标准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章 工程质量验收    

第十八条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结构验收可根据装配式混凝

土建筑施工特点分段分层进行，涉及预埋件交叉施工的，预埋件

可单独验收。

第十九条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验收按照《建筑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GB/T 51231）、《四川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

规程》（DBJ51/T054）、《四川省建筑工业化混凝土预制构件制作、

安装及质量验收规程》（DBJ51/T008），以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5）、《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钢筋套

筒灌浆连接应用技术规程》（JGJ 355）、《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JGJ107）等现行国家、行业、地方相关规范标准进行验收。

第二十条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在施工单

位自检基础上，按照首批同类型部品部件、现场安装首段、检验

批、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程进行验收。

第二十一条 当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施工质量不符合要求

时，按现行相关规范、标准、规定处理。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装配式

混凝土建筑特点，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

工程实体质量、施工安全和各方责任主体及有关单位的质量安全

行为实施监督。

第二十三条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实体质量和施工安全监督

重点是对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原材料进场复检、部品部件生产过程



检验、出厂检验等相关质量验收文件进行抽查；对进入施工现场

的主要原材料、部品部件、连接件等的质量进行抽查和监督抽检；

对部品部件连接、防水施工、起重吊装、安全防护等关键环节进

行监督。

第二十四条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各方责任主体及有关单位

质量安全行为监督重点是对人员资格、人员配备及培训情况，施

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审查及执行情况，关键工序实施旁站

情况，关键环节验收情况等进行监督。

第二十五条  工程实体质量、施工安全和各方责任主体及有

关单位的质量安全行为不符合要求的，应依法责令其改正，必要

时停工整改。涉及违反工程质量安全相关规定的行为，计入不良

行为记录，并依法进行处罚。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